
关于开展梅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第五次经

济普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普查时间：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2 月

31日，时期资料是 2023年年度资料。2024年 1-4月，普查人员将佩戴

《普查员证》或《普查指导员证》上门开展普查登记。

二、普查对象：梅州市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

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三、普查主要内容：普查对象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生

产能力、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产和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

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出

情况等。

四、普查方式：在全面清查的基础上，对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进行全面调查，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对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采取

重点调查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

请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按时、如实填报普查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普查数据。各级普查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和普查对象的商业秘密、

个人信息，将履行保密义务。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严格限定用

于统计目的，除作为统计执法依据外，不作为任何单位对普查对象实施

奖惩的依据。

特此公告。

梅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 12月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告知书
（面向一套表单位）

尊敬的单位负责人：

您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

查，对于全面摸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准确把握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特

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 2024年 1月 1日起，普查登记工作将全面开启，届时，你单位需填报普

查登记表。为方便你单位填报普查数据，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请于 2024年 1月 1日至 3月 10日普查登记期间，登录第五次全国

经济普查数据采集处理系统（https://5jpcjcl.stats.gov.cn/survey），按要求填

报普查登记表。如你单位是投入产出调查单位，请同时将填写的投入产出调

查电子统计台账导入数据采集处理系统，报送投入产出调查登记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请你单位积极配合普查工作,及时填报普查

数据，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对拒绝或者妨碍普查机构、普查人员依法开展工

作,或虚报、瞒报、漏报普查数据的普查对象,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

的违法企业将被依法认定为统计严重失信企业,推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在“信用中国”网站公示。

三、各级普查机构及普查人员将对你单位所填报的普查数据严格保密。

这些数据信息仅用于普查目的,除作为统计执法依据外,不作为对普查对象实

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四、如工作中遇到普查机构或普查人员有违法或损害你单位利益的情

况,请及时向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或地方普查机构举

报。

衷心感谢您对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支持与配合！

广东省经济普查办公室普查登记咨询电话：020-83134395
广东省经济普查办公室举报电话：020-83134400
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普查登记技术支持电话：4008-100-166
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举报电话：010-68512113
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举报邮箱：fgjc@stats.gov.cn

广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 12月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告知书
（面向非一套表单位）

尊敬的单位负责人：

您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

查，对于全面摸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准确把握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特

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 2024年 1月 1日起，普查登记工作将全面开启，届时，你单位需填报普

查登记表。为方便你单位填报普查数据，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在 2024年 1月 1日至 4月 30日普查登记期间，将有佩戴普查员证

或普查指导员证的普查人员进入你单位进行登记。

二、请你单位准备好相关经营证件和与经济普查有关的会计、统计和业

务核算等原始资料，积极配合普查人员准确采集相关信息。

三、采用自主填报方式填报数据的单位，请登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

据采集处理系统（https://5jpcjcl.stats.gov.cn/survey），或在微信登录“五经

普自主填报”小程序，按照要求填报普查登记表。如你单位是投入产出调查

单位，请同时将填写的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导入数据采集处理系统，

报送投入产出调查登记表。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请你单位积极配合普查工作,及时填报普查

数据，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对拒绝或者妨碍普查机构、普查人员依法开展工

作,或虚报、瞒报、漏报普查数据的普查对象,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

的违法企业将被依法认定为统计严重失信企业,推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在“信用中国”网站公示。

五、各级普查机构及普查人员将对你单位所填报的普查数据严格保密。

这些数据信息仅用于普查目的,除作为统计执法依据外,不作为对普查对象实

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六、如工作中遇到普查机构或普查人员有违法或损害你单位利益的情

况,请及时向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或地方普查机构举

报。

衷心感谢您对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支持与配合！

广东省经济普查办公室普查登记咨询电话：020-83134395
广东省经济普查办公室举报电话：020-83134400
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举报电话：010-68512113
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举报邮箱：fgjc@stats.gov.cn

广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 12月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告知书

（面向个体经营户）

尊敬的个体经营户户主：

您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

查，对于全面摸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准确把握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特

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 2024年 1月 1日起，普查登记工作将全面开启，届时，您需填报个体经

营户抽样调查表。为方便您填报普查数据，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在 2024年 1月 1日至 4月 30日普查登记期间，将有佩戴普查员证

或普查指导员证的普查人员入户登记。

二、请您准备好相关证照以及收入支出相关资料，积极配合普查人员准

确填报相关信息。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经济普查对象有义务接受经济普查机构和

经济普查人员依法进行的调查。经济普查对象应当如实、按时填报经济普查

表，不得虚报、瞒报、拒报和迟报经济普查数据。

四、各级普查机构及普查人员将对您所提供的信息严格保密。您提供的

相关信息仅用于普查目的,除作为统计执法依据外,不作为对普查对象实施行

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五、如工作中遇到普查机构或普查人员有违法或损害您利益的情况,请及

时向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或地方普查机构举报。

衷心感谢您对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支持与配合！

广东省经济普查办公室普查登记咨询电话：020-83134395
广东省经济普查办公室举报电话：020-83134400
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举报电话：010-68512113
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举报邮箱：fgjc@stats.gov.cn

广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 12月



附：

梅州市和下辖县（市、区）第五次全国
经济普查办公室对外联系电话

地区 业务咨询电话 投诉建议电话

梅州市经济普查办公室 0753-2188182 0753-2263028

梅江区经济普查办公室 0753-2192973 0753-2192973

梅县区经济普查办公室 0753-2589760 0753-2589992

兴宁市经济普查办公室 0753-3333665 0753-3333665

平远县经济普查办公室 0753-8829856 0753-8824735

蕉岭县经济普查办公室 0753-7862829 0753-7873353

大埔县经济普查办公室 0753-5522143 0753-5522143

丰顺县经济普查办公室 0753-6688260 0753-6688260

五华县经济普查办公室 0753-4434829 0753-443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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